附表：

	序号
	物资名称
	包件号
	单位
	数量
	投标人资格条件
	售价 (元 )

	4
	声屏障
	SP01
	m2
	713
	1. 投标人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、具有法人资格的生产商；

2. 投标人须具有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资质；须提供合法使用投标物资技术的证明文件；

3. 投标人注册资金不少于5000万元；投标人须出具2014至2015年度经会计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，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。

4. 投标人须具有有效的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；原铁道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或国家建筑材料测试中心依据《铁路声屏障声学构件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》(TB/T3122-2010）；

5. 出具的近3年招标物资（声学构件）的合格产品质量检验报告。近三年须具有铁路供货业绩，提供业绩证明文件；

6. 投标人应具有良好的企业信誉，企业目前不处于暂停投标期；须具有同类声屏障使用单位（铁路局或铁路公司）出具的已安全运行一年（含）以上的用户证明。

7. 其它要求:所有投标人须提供在1年内无行贿犯罪档案记录（投标人应按要求自行到单位住所地、业务发生地检察机关或南铁分院对本单位进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，并在投标文件中出具查询结果告知函原件）。
	300


附表二：
投标申请表
	申请单位
	

	投标项目名称
	

	法定代表人
	
	招标编号
	

	投标联系人
	
	投标内容
	

	联系电话
	手机号：

固定电话：
	法人委托人
	

	传真电话
	
	邮箱
	

	单位地址
	

	


